
坚决惩治腐败  共建廉洁社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香港）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崔海容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同仁，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在这初夏的美好季节，与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东方
之珠－香港，交流防治腐败举措，共谋廉洁社会建设大计。在
此，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兼国国家预防腐败局
局长马马文女士，对第五届国际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香
港廉政公署为举办本次会议所做的周密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向各位同仁介绍中国开展防治腐败的工作情况，
与朋友们分享。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定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全面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
程，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人民群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
但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腐败问题也成为威胁中
国经济、政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始终高
度重视防治腐败工作，纯洁党员和公务员队伍。1982 年至 2011
年30年中，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
其中省部级官员 465 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
90 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等被执行死

 —1—



刑。仅 2003 年到 2011 年 9 年中，因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的
42000 余人，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等。2004 年，中
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2007 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
正式确立“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
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同年，根据《联合反腐败
公约》规定，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实施
注重预防的战略举措，中国的防治腐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根
据民意调查，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满意度由 2003 年的 51.9%，
上升到 2011 年的 72.7%；民众对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
遏制的认同由 2003 年的 68.1%，上升到 2010 年的 83.8%。国
际社会对中国防治腐败工作也给予积极评价。透明国际组织
2005 年至 2008 年给中国清廉指数评分由 3.2 上升到 3.8；2011
年排名比 2010 年上升了 3 位。在此，我们赞赏国际组织对中国
防治腐败工作给予客观评价和积极态度。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同仁：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大国，按国际

汇率计算，2011 年中国内地人均 GDP 仍处于世界排名第 90
位以下。为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比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更重视防治腐败，并采取严厉
打击和有效预防双管齐下的举措： 

一是完备规制，依法行政。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重视发挥法律法规在防治腐败中的保障作用，除宪法及 4 个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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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正案外，已颁布实施的有效法律 239 部、行政法规 706 部、
地方性法规 8025 部。1999 年以来，先后颁布《行政许可法》，
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
政管理；颁布《公务员法》，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促进勤政、
廉政；颁布《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招标投标法》，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颁行《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明确
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要求。近十年来，国务院部门共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2183 项，占原审批总数的 60.6%，地
方政府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 50%以上。在
行政执法中，实施执法依据、权限、过程、结果等公示制度，
遏制执法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防治腐败的法规和制
度逐步健全。 

二是深化公开，阳光施政。2007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以“公开为
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的事项，一律向社会公开。2011 年 31 个省（区、市）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 2885 万条，办理依申请公开信息 130 多万条，对
其中 85%的申请，公开了相关信息；中央国家机关主动公开政
府信息 149 万余条，办理依申请公开信息 3000 多条，对其中
70%以上的申请，公开了相关信息。现在全国省级政府和国务
院组成部门门户网站达 100%，98.5%以上的市级政府和 85%
以上的县级政府设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行政行为，接受民
众咨询和监督。实施财政预算、决算公开，2011 年有 92 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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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90 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决算，今年
正在公开的去年部门决算更加具体明确。2011 年，全国县级以
上政务公开办事大厅建制已达 2912 家，占比 80%；乡镇街道
建立便民服务中心达 30377 家，占比 70.3%。各省平均 71.7%
的行政许可事项、58.8%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 63.4%的其
他公共服务事项进驻政务公开办事大厅实施集中办理，办结率
达 98%。同时，健全市场体系，实施土地出让、矿权探采、政
府采购、工程项目、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公开招标投标。现
在全国省、市、县三级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其中有 11 个省设置了政府公共资源招投标管理局。阳光是最好
的防腐剂，由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深化而扩大的党
务公开、司法公开、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和公共资源交易
市场集中公开竞价等正健康而稳步的推进。 

三是突出重点，集中整治。对国家重大政策、重要工作、
重大活动及时跟进、积极开展监督检查、严格行政纪律，维护
政令畅通，确保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减少腐败。比
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监督部门及时组建 24 个中央检查组深入一
线，开展 5 轮督查，促进中央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安全、高效、
廉洁。比如，在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过
程中，成立专门督查机构，监督资金使用、场馆建设、物资采
购等，保证了廉洁奥运、廉洁世博、廉洁亚运目标的实现，此
做法已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秘书处之邀，向其他赛事举办
国提供经验。再比如，对汶川、玉树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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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西藏项目资金都实施了事前监督的做法，收到良好成效。
2008 年到 2010 年针对公务人员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开展
了专项治理，2010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
与 2008 年前 3 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 47.1%、43.9%、32.6%。 

四是实施问责，强化监督。加大对决策失误、工作失职、
管理不力行为造成的重大事故、事件进行责任追究力度。2009
年 7 月，中央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之
后行政问责、绩效考核等相关配套制度相继出台。目前正在全
国 8 个省和 6 个国家部门开展绩效管理试点，健全以行政首长
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0 年受到诫勉谈
话的干部 59596 人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 7036 人。与此同时，
多主体的监督意识得到强化，如针对权力制约的党内、人大、
政府和政协民主监督；如针对重大决策实施的同步巡视监督；
如针对公务人员不廉洁或官德不良行为的群众和媒体监督；监
督的广度、深度和效力不断增强。全国省、市、县三级监督机
关全部开通举报网站，畅通民众参与监督防治腐败渠道。2011
年，全国监督机关共接受不同形式的举报 1345814 件次，提交
立案核查的 137859 件。     

五是教育先行，严肃惩处。通过开展廉洁从政示范教育、
警示教育，筑牢公务人员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廉政准则，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加强对配偶
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领导干部的管理。2010 年，全国监
督部门负责人同下级主要负责人廉政谈话 44009 人次，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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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任前廉政谈话 42817 人次，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1849510 人次。
在教育先行的前提下严格执行法纪，实施惩戒。2011 年对领导
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涉及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 4843 人，其中被移送司法机关的 777 人。 

综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
败态度是坚决的，举措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同仁： 
为加强与在座各位朋友的务实合作，在这里我简要介绍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职责和主要工作情况。中国
国家预防腐败局建立于 2007 年 5 月，是直属政府的专门预防腐
败机构，主要履行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
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实施对社会领域腐败的整体防治；承接
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工作。现在 31 个省（区、市）
中，建立省级预防腐败机构的已有 18 家。国家局开展的主要工
作： 

一是推动国家防治腐败重要工作的实施。其一在全国推行
廉政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工作，下发《关于加强廉政风险
防控》的 16 条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的 20 条规制性文件，推进权力依法透明行使。其二在 7 省（市）
开展围绕“任职回避、财产申报、从业限制、资产处理、离职后
行为限制”等防止利益冲突试点工作。其三推动在国家层面建立
新立法规廉洁性审查制度，并已在全国 11 个省（市）开展审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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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打造廉洁社会基础。厘
清社会领域防治腐败 6 大主体，分类实施对行业协会、市场中
介组织和非公有制企业防治腐败问题的研究与治理，引导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防治腐败工作。 

三是协调做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各项工作。
自 2008 年起连续举办 4 届发展中国家预防腐败研讨班，共 37
个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 123 名官员围绕国家公职人员廉政教
育、政府信息公开等专题进行交流研讨、实地考察，相关国际
组织也应邀参加了第 4 届研讨活动，共同寻找防治腐败的良策。
今年还将举办第 5 届发展中国家预防腐败研讨班。同时正在积
极准备接受第一个 5 年期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第四
章规制的履约审议各项工作。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同仁： 
我们正处在信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融化的伟大

时代，腐败伴生其中，跨地区，跨国界已成必然态势，是国际
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携起手来，团结一致，理性而脚踏
实地对腐败进行坚决反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防治腐败的国际合作，主张在
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尊重差异、注重实效的原则下，与世界
各国、各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携手打击腐败，为促进世界经济
繁荣和国际秩序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共建廉洁清明的地球家园！ 

最后，祝各位同仁在中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事业兴旺！  
谢谢！ 


